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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式学堂与平民教育：清末半日学堂述论

张 江 波

（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，山东 济南　２５０１００）

　　摘　要：作为清末新政时期出现的一种新式学堂，半日学堂不迟于１９０３年在天津始设并

日益发展壮大。开设半日学堂，是社会重教风气下时人推行平民教育的有益尝试，具有解决学

堂供需矛盾、学生无暇就学等问题之旨归，亦有开启民智、发展实业及维护社会统治等多方面

考虑。半日学堂在经费来源上呈多样化的特点，招生对象以平民居多，师资构成多义务教员，
而课程设置则更重基础。半日学堂作为教育普及的有益尝试，对推动平民教育发展，提升下层

民众受教育水平不无裨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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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２０世纪 初，面 对 江 河 日 下 的 统 治 形 势，清 廷

被迫推 行 新 政 改 革 以 图 自 救。在 这 场 改 革 运 动

中，教育被置于了十分重要的地位。随着新政的

推行，各种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并迅

速发展起来。学界关于新政时期新式学堂的研究

成果颇丰①，而 相 关 研 究 大 都 从 宏 观 上 关 注 于 新

式学堂及其师生群体，却很少将触角伸及具体学

堂②。半日学 堂 作 为 新 式 学 堂 的 一 种，相 关 研 究

更是少见。所谓“半日学堂”，是指该时期出现的

半日在堂学习、半日各谋其业的新式学校。对其

所述，大都散见于各论著之中。虽已有关于该学

堂的相关研究成果出现，但通过进一步比勘史料，
笔者认为个 中 论 述 尚 有 值 得 商 榷 之 处。③ 有 鉴 于

此，本文对之再作考察，以期就正于方家。

　　一、从无到有：半日学堂之兴办

半日学堂发端于清末新政时期，但具 体 始 设

于何时，学界并无统一看法。如熊贤君认为，“这

一新式的社会教育机构究竟系从何人何处最早开

设，现在已经无从查考，但大致可知它出现于光绪

三十年前后。”［１］而大部分学者则 认 为，半 日 学 堂

始设于清光绪三十年（１９０４年）。在一些辞书中，
更是以１９０４年 作 为 半 日 学 堂 出 现 之 时 间④。而

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却发现，该学堂之出现，至少应

该将其上限追溯至１９０３年，首设之地则为天津。

１９０３年，上海《政艺通报》刊登了一则关于保

定试办半日学堂的启事，文中指出，“现在天津一

埠，半日学堂已设有数处，工商子弟皆知向学。业

有明效某 等，拟 仿 其 规 模，于 省 城 渐 次 开 办”［２］。
本期杂志刊行于该年的１１月１９日（光绪癸卯十

月朔日），由此可知该学堂在１９０３年已经出现，而
保定创设 实 则 仿 效 天 津 办 法。此 外，１９０３年１２
月５日的《申 报》亦 有 相 关 报 道。本 期 报 纸 所 载

“商务部奏请振兴农务折”指出，“查北洋大臣袁世

凯，现在天津设立半日学堂，教养贫民子弟，以半

日为程课，半日听其谋生，用意最为美善。”［３］据此

可知，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已经在

天津设立了半日学堂。
再者，１９０４年 第１期 的《东 方 杂 志》，刊 登 的

一则直隶创设新算法学堂的禀文中，亦出现了“仿
照天津半 日 学 堂 办 法”［４］等 语。而１９０４年 第２１
期的《教育世界》杂志中，刊有湖南巡抚赵尔巽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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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半日学堂 的 一 则 消 息，该 消 息 亦 有“仿 天 津 办

法”［５］之叙述。因此，综合以上史 料 可 知，天 津 实

则半日学堂首设之地，时间应不晚于１９０３年。而

此前所谓半日学堂于１９０４年始设，实有值得商榷

之处。

１９０３—１９０５年，半日学堂经历了初步发展时

期。但其规模还不算很大，全国各地尚未广泛设

立。１９０６年，给事中刘学谦根据全国已有半日学

堂之实际情况，上奏再劝广设半日学堂。在该奏

中，刘学谦“拟请饬下各将军督抚，谕令各州、县广

筹经费，立半日学堂，专收贫寒子弟，不取学费，不
拘年岁”，他认为该教育方式的推行“似于风俗大

有裨益”，故而力陈多设该学堂，“无论城乡，每二

三百家即应设一处”，如此“庶向学者众，教育可以

普及”。［６］

刘之奏文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重视，在复文中，
学部指出，“查兴学宗旨，以教育普及为第一要义。
而半日学堂之设，所以为贫寒子弟，计者尤备。相

应钞黏原奏，咨行贵督，查照办理可也。”［７］学部通

咨全国后，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，各报刊纷纷

报道，同年的《祖国文明报》便以《学部通咨各省设

立半日学堂》为题刊登了该消息［８］。《申报》也刊

文报道：“学部奏覆某御史，各省多设半日学堂，业
已核准。拟 令 各 省，大 县 设 立 五 十 所，小 县 三 十

所，并准官绅条陈学 务 事，以 供 采 择。”［９］因 此，在

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下，半日学堂在全国范围内

广泛设立起来，至１９０７年时已颇具规模。根据学

部１９０７—１９０９年三年内的教育统计数据，可一窥

其发展概况。
表１除京师及陕西两地数据完全缺 失 外，其

他各地三年内的办学情况中，直隶、四川、江苏（含
江宁，下同）及浙江等省较为突出。作为半日学堂

的始设之地，直隶三年来的半日学堂发展大致相

对稳定，在全国亦始终排在前列。四川虽地处西

南，然由于当地缙绅及官员之重视，半日学堂发展

形势良好。１９０７年 川 省 半 日 学 堂 数 量 执 全 国 之

牛耳，１９０８年 及１９０９年 在 学 堂 数 量 方 面 分 别 略

逊于直隶、新疆，然学生数量始终位居全国首位。
即使这同川省人口基数大不无关系，然从中亦可

看出当地对该教育方式之看重。值得特别说明的

是，虽然江苏在学堂办理方面成就较为突出，其中

１９０７年江苏学 堂 数 量 仅 次 于 四 川、直 隶 两 省，学

生数量则位居全国首位，１９０８年的学堂及学生数

量均居于第三位，然至１９０９年其学堂及学生数量

却急剧下降，颇值得注意。⑤ 新疆则属于另一独特

省份，１９０７年该 省 数 据 缺 失，可 大 致 推 测 该 学 堂

也许寥寥无几或尚未开办，至１９０８年其发展情况

仍无多大起色。而到了１９０９年，其学堂数量突增

至全国首位，学生人数亦进入全国前列，该现象应

与当地官员的大力提倡有关。
表１　１９０７—１９０９年半日学堂发展数量一览表

项目
１９０７年

学堂 学生

１９０８年

学堂 学生

１９０９年

学堂 学生

京师

直隶 １４９　 ３　０２６　 １７９　 ４　４４３　 １６８　 ３　８５３

奉天 ３　 １３７　 ５　 ２２９　 ３　 １６１

吉林 １　 ２０　 １　 ４６　 ３　 ９９

黑龙江 ３　 ９２　 ３　 １３０　 １　 ４７

山东 ３９　 ７９７　 ４７　 ９９３　 ５０　 ８８４

山西 ５　 １４９　 １５　 ４７８　 ２３　 ６２２

陕西

河南 １５　 ３１３　 ５０　 １　１８４　 ５２　 １　２４０

江宁 ３２　 １　１３３　 １０　 ７２８　 ２２　 ５３０

江苏 ９１　 ３　８８７　 ９６　 ３　７８１　 １２　 ４５７

安徽 １９　 ２８３　 １０　 ２７１　 １３　 ４８１

浙江 ４７　 １　５１８　 ５６　 １　５９８　 ６５　 ２　２１９

江西 ９　 ２０６　 １３　 ５４７　 ９　 ２４６

湖北 ９　 ３１９　 ２３　 １　４８１　 ２７　 １　４９２

湖南 １５　 ５７６　 ２６　 ９３５　 ３２　 １　２１５

四川 １６０　 ４　７２５　 １５９　 ４　７３８　 ２０３　 ６　３５２

广东 １１　 ６０１　 ６　 ５３９　 ９　 ７１５

广西 １１　 ３１２　 ７　 ２４９　 １０　 ２９５

云南 ７　 ２１１　 ７　 １４７　 ３　 ７６

贵州 １　 ５１　 ２　 ８０　 ５　 １３０

福建 ５　 １３０　 ５　 １４１　 ７　 １３７

甘肃 １　 １１　 ７　 １５２

新疆 ７　 ６４　 ２４１　 ３　７８８

合计 ６１４　１８　２２２　 ７２８　２２　８１３　 ９６６　２５　２５１

　　注：１９０７年数据 源 于 光 绪 三 十 四 年 学 部 总 务 司 刊 印

发行：《光绪三 十 三 年 分 第 一 次 教 育 统 计 图 表》，第７３－７４

页；１９０８年 数 据 源 于 宣 统 元 年 学 部 总 务 司 刊 印 发 行：《光

绪三十四 年 分 第 二 次 教 育 统 计 图 表》，第８２－８３页；１９０９

年数据源于宣统二年学部 总 务 司 刊 印 发 行：《宣 统 元 年 分

第三次教育统 计 图 表》，第９０－９１页。经 笔 者 计 算，１９０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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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０９两年的合计数与分列数之和略有出入，计算得１９０７
年的学堂总数为６３２，学 生 总 数 为１８　４８６；１９０９年 的 学 堂

总数为９６５，学生总数为２５　１９１。

二、多因并促：半日学堂之创设缘由

近代以来，面对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 进 攻 势

头，中国社会各界遂出现学战之呼声。尤其在戊

戌维 新 时 期，康、梁 关 于 学 战 的 言 论 更 是 屡 见 报

端。新政时期教育改革为一大端，社会各界对教

育之重视可谓空前。时人有言，“人非衣食不能存

活，非教 育 不 能 成 立。而 衣 食 之 所 由 来，则 必 有

学，而后可以自谋是。教育又为衣食之源，生人之

所，必不容缓也。”［２］这里的言说虽 然 将 教 育 视 为

谋求生存的手段，忽视了教育的社会功能与教化

意义，然对底层民众而言却极具吸引力，这也在很

大程度上说明了兴办半日学堂的现实考量。
也正是在这一时期，中国的教育逐渐 褪 去 其

传统外衣，开始了近代化历程。各种新式学堂纷

纷设立，“有设师范学堂的，有设中小学堂的，有设

半日学堂的，有设夜间学堂的，有设农工商医学堂

的，有 设 女 学 堂 的，有 官 立 的，有 民 立 的”［１０］。而

半日学堂的创设与快速发展，可以说与这一社会

环境密不可分。
新政时期所立正规学堂，由于清廷在 学 制 层

面有统一规定，所以无论在招生人数、课程设置及

讲授方式等方面均有所限制。制度化的管理模式

对于教育体制之健全虽大有裨益，然这一取向在

不同程度上忽略了对下层民众的兼顾，导致教育

资源的分配不均，学堂的供需矛盾亦成为问题所

在。一方面，“各省设立学堂，能入学者多系富家

子弟，其 贫 寒 子 弟，急 待 谋 生 者，大 半 难 得 入

学”［６］；另一方面，若严格遵循相关章程规 定 逐 级

接受教育，“须由小学而跻中学，由中学而升大学，
非十余年 不 能 毕 其 业”［１１］。对 贫 苦 之 人 来 说，在

财力和时间层面均难以保证，而通过半日学堂来

解决上述矛盾不失为一良策。
其实，时人通过创设半日学堂还有实 现 教 育

普及之宏愿。清末时期中国相比于同时期的东西

方列强，在普及教育的发展方面显然难以望其项

背。时人亦慨叹，“是以东西各国，无论何等人民，
皆比受 国 民 教 育。……凡 及 入 学 执 念 而 不 入 学

堂，罪责其父兄家长。故自国家言之为强迫，自人

民言之为 义 务。”［５］所 以 效 法 列 强 以 实 现 教 育 普

及，便成为时代的追求，而半日学堂之设无疑是一

种有益探索。如苏州一罗氏乡绅在独办十区初等

小学后，又拟添办十区半日学堂，其目的即是希望

达到教育普 及。［１２］安 徽 一 镇 董 汪 廷 楫 特“创 办 半

日学堂，广 收 贫 寒 子 弟”，亦 是 希 望“俾 资 教 育 普

及”［１３］。
半日学堂之设亦有开启民智的现实考量。清

末国人识字率低是一较为棘手的社会问题，有人

关于此慨叹道，“怎奈我们中国人，有学问的就少，
那自幼儿失了学的，更狠多呢。就说不识字的，总
占十分八九。”［１４］因此，设立半日学堂以开民智总

能见诸报端。如四川泸州一处半日学堂，其创设

宗旨即为“与群蒙开知识，端趋向，去其浮动之气、
乖僻之行，俾 务 正 业，而 勉 为 善 良”［１５］；重 庆 所 办

的半日学堂四字讲社，更是“务以开农工商普通之

知识为宗旨”［１６］；四 川 保 宁 所 创 设 的 一 处 半 日 学

堂，同样“为 开 通 民 智 起 见”［１７］。据 此 不 难 看 出，
半 日 学 堂 的 设 立 寄 托 着 时 人 广 开 民 智 的 社 会

诉求。
另一方面，针对于当时所出现的农业、商业半

日学堂而言，时人则有谋求实业发达的考虑。如

江苏无锡锡金农务分会总理周道廷，为实现农务

之 进 步，便 拟 从 “筹 设 农 桑 半 日 学 堂 数 事 入

手”［１８］。直隶所 设 立 的 一 所 商 业 半 日 学 堂，因 该

地“铁邑商业日渐萧条，良由不知改良，但知守旧

经营之故”，当地官员为求商业振兴，故而议设商

业半日学堂，希望“俾个商店中人每日研究商务数

时，均有普通 知 识，庶 几 可 望 商 战 进 步”。［１９］此 类

报道在当时的报刊中并不少见，可见时人为谋求

实业之发达所做的努力。
最后，成立半日学堂加强贫民教育，也是清廷

出于维持其 统 治 的 考 虑。２０世 纪 初 的 清 王 朝 处

于风雨摇摆之中，社会动乱日益加剧，革命浪潮风

起云涌。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，由于其所受

压迫最重，难免产生反抗意识。因此加强对这些

人的教育，便成为了清廷消弭其反抗情绪的重要

途径。时有论者指出，“我国人之手不笔，目不丁

者，最居国民总员之多数。即各处暴动，因而肇祸

者，亦以 此 辈 为 最 多。于 以 戢 之，殆 非 教 育 不 为

功”。因此倡议广设半日学堂，“所以防淫逸，塞乱

源，立强迫教 育 之 基 础 者，无 不 寓 焉”。［２０］直 隶 一

地因“大南门外，贫户居多，子弟无力读书者，任其

游荡，实非地方之福”，故而有人发起建立贫民半

日学堂，以广造就。［２１］创立半日学堂以教育平民，
从而维持 社 会 统 治 之 考 量 显 然 见 诸 于 上 述 言 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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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间。

三、异中有同：半日学堂之基本设置

在清廷的大力提倡下，全国各地纷纷 创 办 半

日学堂，其种类繁多，创办方式亦为复杂。尽管这

些学堂称呼不一、办学内容之偏倚略有不同，但在

基本设置方面又有相通之处，这其中包括经费来

源、面向对象、师资构成及教授科目等。

　　 （一）经费来源

学堂之创办，首要在经费。由 于 半 日 学 堂 设

置较为简单，无须像正规学堂那样各项设施一律

齐全，加之清廷亦无统一章程规定，故经费所需并

不为巨。对于一些公立的半日学堂，其经费一般

由地方官拨给，来源于各种捐课之费。如安徽铜

陵创办的一所半日学堂，其经费“在余盐斤项下，
月筹经费银六十两”［２２］。江苏扬州地方官广劝多

设半日学堂，并表示“开办经费，本司拨库平银一

万两，恐有不敷，另再拨洋四百元，由该县等具领，
转发俾学堂八处，一律齐开。”［２３］由地方财政出资

办学，对于半日学堂之正常运行无疑起到了关键

的作用。
另一方面，清末仍然存在许多私人性 质 的 半

日学堂，官督民办也是时下较为流行的方式，而这

类学堂经费也多为地方及个人自筹。如山东的一

位名为李明坡的热心人士创办一所学堂，便“认捐

每月房租”，其他经费则由协办人“协同经理，分头

募捐”，当地财政也资助了“置桌椅之费”。［２４］江苏

常州商人于瑾怀创议设立一商业半日学堂，“一切

经费由于君捐助四个月，此后各商业如有慨捐经

费者，该学 堂 即 认 为 赞 成 员”［２５］。这 类 学 堂 一 般

由地方富商、缙绅创办，对地方教育的发展起到了

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　　（二）招生对象

如前所述，半日学堂之设专 为 教 养 贫 民。因

此其所招收之学生，多为贫寒之士。他们多半因

经济困难而难以接受教育，也有时间难得闲暇而

生滞碍者。如“吉林省城东、西关，早有官立半日

学堂各一处，以教年长失教或身兼营业之人”［２６］。
江苏镇江太守承瑞卿“拟筹款开办半日学堂若干

处，专收贫 苦 子 弟”［２７］。作 为 生 活 在 社 会 最 底 层

的普通民众，半日学堂之设，为他们接受教育提供

了便利。

关于招收学生之年龄限制，有论者曰 一 般 都

超过了十五 岁，年 龄 最 小 者 也 在 二 十 岁 上 下［２８］，
其实不然。由于半日学堂种类繁多，对于年龄之

限制，实难概而总论。江苏苏州绅董王同愈等筹

设半日学堂数处，“专收各业学徒贫苦子弟，年在

七岁以上十 六 岁 以 下 者。”［２９］四 川 泸 州 半 日 学 堂

的办学章程则规定，“来学者不费一钱，无论贫贱，
可入席 听 讲”［１５］，其 面 向 全 体 大 众，且 无 贫 富 之

分。报名方 式 亦 为 简 便，但 很 多 需 经 保 人 介 绍。
如四川泸州的一处半日学堂，“不征学费，但须托

人保送方能收录”［３０］。

　　（三）师资构成及上课时间

清末之半日学堂，多具公益性质，大都不取学

费。因此，在师资构成方面，亦多义务教员。他们

中或师范学生，或富商缙绅，或当地官员。前述四

川泸州半日学堂的三位师范生创办人，同时兼任

教员。而在重庆，“有人议设半日学堂一所，聘教

习一 人，常 用 住 堂。余 皆 义 务 教 员，担 任 教

授。”［３１］山东学务处在其拟订的半日学堂章程中，
针对师资 情 况 明 确 指 出，“无 论 仕 官 工 商 行 伍 人

等，凡有一技之长，皆可认充名誉教员”，但“名誉

教员例不受束倏，其有教课勤奋卓著者，由地方官

禀请酌量给 奖”。［３２］也 有 正 规 学 堂 教 员 兼 任 的 情

况，如内务府学堂提调诚玉如倡办半日学堂，“并

商诸各堂教员教授得法者，兼充各处半日学堂教

员云”［３３］。
关于半日学堂上课时间，顾名思义，大都半日

在堂学习，半日各谋其业，以恰当处理求学与谋生

的关系。如一则草拟的农事半日学堂章程明确规

定，“此项学堂授课时候应令各学生黎明即起，在

家早食后到堂受课，至日午为止，作为一课，各自

归家午餐，自理农业”。［３４］后来随着半日学堂发展

规模 的 扩 大，又 出 现 了 夜 间 上 课 的 半 日 夜 学 堂。
而这种上课时间的灵活性，也使得很多贫民愿意

在闲暇 之 余 纷 纷 入 堂 学 习。非 全 日 制 的 教 学 模

式，也使很多学堂能够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广招学

生，一天之内可教数场，极大地节省了所需经费。

　　（四）教学课程

清末半日学堂之设，很重要的一点在 于 开 启

民智，使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便利。因此

在课程设置上十分重视基础课程，且以识字及习

算为主。四川懋功的一处半日学堂，便“以识字、

８９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１０卷　



解义、算学为 目 的”［３５］；上 海 吴 淞 地 区“宝 邑 城 隍

庙所设之半日学堂，系专授穷家子弟文字、算学等

课”［３６］。而对于 有 条 件 的 地 区，所 设 课 程 则 更 为

完备。如江苏泰州的一处半日学堂，“课程共分修

身、国文、历 史、地 理、音 乐、图 画、算 数、体 操 入

门”［３７］。对于一 些 农 业 或 商 业 半 日 学 堂 来 说，则

更为重视与其行业相关的教学内容，如江苏常州

的一商业半日学堂所教授的课程便为“商业沿革、
现世商务、日本商法总则、钦定公司律、银行学、商
业书信、算术、东文等”［３８］。

高俊认为“半日学校在课程设置上也有和普

通学校明显的区别，即不含‘读经’类课程”［２８］，其

实不然。半日学堂虽然是新式学堂的一种，但其

并未完全抛弃旧的教育内容。如安徽芜湖拟办的

一所半日学堂，其开设的课程就包括修身、经学、
国文等。［３９］《四 川 官 报》所 报 道 的 一 处 半 日 学 堂，
其课程设置中便有修身一科，“择经史中立身处世

之 道，切 于 学 生 实 用 者，用 白 话 演 说 以 教 授

之”［４０］。据此可 大 致 窥 知，半 日 学 堂 这 一 所 谓 新

式教育，并未完全祛除以“孝悌之义”为基本内容

的传统伦理教化。

　　四、余论

承前所述，半日学堂受到普遍重视而 广 为 设

立，受教育者获得了很大的提升，其办学效果亦颇

获好评。如 天 津 的 一 处 半 日 学 堂，“开 校 不 及 两

月，学生程度 甚 高，皆 有 文 明 气 象”［４１］，因 此 又 议

予以扩充。１９０６年 的《四 川 学 报》转 载 一 则 消 息

称，一所简字半日学堂“自去岁开办以来，现已毕

业一班，当道以成效渐诸，乃饬总理程一夔孝廉扩

充制度，多设分校，务期贸易小民易于就学，以广

造就而牖 颛 愚”［４２］。四 川 长 寿 的 一 所 半 日 学 堂，
“自成立以来，学生程度颇有可观”，因此“远近之

闻风气兴趋者，亦复不少”。［４３］上海的一所沪南贫

民半日学堂，“自去年下学期开办以来，学生甚众。

兹又力图推广，议决广募经费，扩充学额”［４４］。以

上种种，无不体现出半日学堂之设，对于开启民智

所起到的良好作用。
从相关报道中亦能发现关于创设半日学堂的

质疑之声。如浙江宁波一位董氏乡绅所创办的半

日学堂已经进行三四学期，忽然停课而久不开学。
“探听系有人阻扰，以致生等中途辍学。”于是当地

官员 要 求 立 即 查 明 缘 由，并 婉 劝 该 董 赓 续 办

理。［４５］云南省城所立的十所半日学堂，“本议事收

贫民 子 弟，半 日 在 外 营 业，半 日 入 学 补 习”，孰 料

“凡入堂肄业者，概不肯在外营业；其在外营业者，
又不肯入堂肄习。遂致历年办理与小学堂毫无区

别，既失本意，亟宜改作。”因此便停办半 日 学 堂，
将原有学生并入了附属小学。［４６］然这种阻办及停

办现象虽有发生，但实属少数特例。
综上所述，清末新政时期半日学堂在 全 国 各

地的兴办，既体现了社会各界对于教育之热心，又
在另一方面说明了清廷与民众在教育问题上存在

的供需矛盾。半日学堂之设为解决这种矛盾提供

了一个良好可行的方案，其灵活性、便利性及节省

性等特点为社会各界的广泛设立提供了保障。半

日学堂的这种教育方式，既是社会教育的一种，亦
属于社会慈善的有机组成部分，它与普通教育相

辅相成，为中国近代教育之普及做出了有益的尝

试，对平民教育之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
但我们也应该看到，半日学堂在严格 意 义 上

并不属于正规教育的一种，它虽然受到清廷之大

力提 倡，却 只 是 解 决 贫 民 教 育 问 题 的 权 宜 之 计。
进入民国之后，随着正规学校教育的发展，半日学

堂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当然，虽然其办学质量

不能与普通教育相提并论，但我们也不必对之太

过苛责。清末所成立的半日学堂，其办学宗旨并

不追求培养精英人士，而是为了提升广大平民的

基础文化知识。从这一方面来说，其办学效果无

疑证明了其成功之处。

注　　释：

①相关研究可参看王笛：《清 末 新 政 与 近 代 学 堂 的 兴 起》，
《近代史研究》１９８７年 第３期，第２４５－２７０页；桑 兵：《晚

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》，桂 林：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，

２００７年；张立程：《西 学 东 渐 与 晚 清 新 式 学 堂 教 师 群 体

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，博士学位论文，２００６年等。

②新近相关研 究 可 参 看 蔡 禹 龙：《民 族 主 义 与 文 化 运 动：

清末简易识字学塾的兴办》，《华 南 师 范 大 学 学 报（社 会

科学版）》２０１４年第１期，第６７－７３页。

③参见高俊：《半 日 学 校 与 清 末 社 会 教 育》，《西 部 学 刊》

２０１３年第１１期，第７０－７５页。高 文 将 半 日 学 堂 归 于 半

日学校的一 种，亦 将 四 字 学 社、四 字 讲 社、识 字 义 塾 等

纳入半日学 校 之 中。窃 以 为 这 种 划 分 方 式 略 过 芜 杂，

而本文所关注的半日学堂 则 仅 指 在 称 呼 上 有 较 为 确 切

的“半日”之名，并不含其他学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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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可参见郑天挺 等 主 编《中 国 历 史 大 辞 典·清 史 卷》（上

海：上海辞书出版社，１９９２年，第２０３页）及顾明远主编

《教育大辞典》（上 海：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，１９９１年，第１３０
页）对“半日学堂”的解释。

⑤此现象可能 与 江 苏 推 广 初 等 小 学 堂 有 关。１９０９年，清

廷统一了初等 小 学 堂 学 制，苏 省 谘 议 局 议 决 了 实 施 方

案，半日学堂在建制层面 由 于 不 符 合 相 关 规 定，可 能 受

到了不同程度的整改与 取 缔。参 见 刘 正 伟：《督 抚 与 士

绅：江苏教育 近 代 化 研 究》，石 家 庄：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，

２００１年，第１７７－１８０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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